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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紀錄 目次 
壹、報告事項 

總務處業務報告………………………………………………………………..…… 2 

主計室業務報告……………………………………..…………….…………………5 

貳、討論議案 
案號 案由及決議 提案單位 頁次 

1 
案由：擬修訂「臺灣綜合大學系統經費支用辦法」名稱

及部分條文，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副校長室 6 

2 

案由：有關體育館廁所因現況老舊線路外漏影響師生及

校外借用團體使用感受，擬請同意編列預算

9,183,483 元辦理修繕工程，請討論。 
決議：同意編列預算 9,183,483 元，施工期程應考慮大

環境物價成本及場館使用情形，選擇適當時機。 
附帶決議：請體育室主任於校務協調會報告體育場館

收費辦法及經費收支情形。 

總務處 9 

3 
案由：有關「理工大樓 B 棟及 E 棟補照工程」案，擬請

同意由校務基金補助 500 萬元整，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總務處 10 

4 
案由：「興大廣場設計案」募款不足數擬請同意由校務

基金支應，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研究發展

處 11 

5 
案由：動物科學系興建動物試驗舍借支說明案，請討論。 
決議：還款金額同意調整為 544 萬元，分 20 年平均攤  

還。 

動物科學

系 12 

6 
案由：擬編製「111 年度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概算表」，

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總務處 14 

7 
案由：擬編製 111 年度收支預計表及購建固定資產、無

形資產、遞延費用預算，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主計室 15 

參、散會（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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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紀錄 
開會時間：110 年 03 月 08 日(星期一) 14：00 - 16：00 
開會地點：行政大樓第四會議室 
主    席：薛富盛校長                                紀錄：許郁敏 
出席人員：黃振文委員、林金賢委員、林建宇委員(張人文專委代)、周濟眾委員、

張嘉玲委員、顏添進委員、紀志毅委員、林寬鋸委員、王逸華委員、

蕭美香執行秘書 
列席人員：學生會周政緯、總務處賴堆興、動科系唐品琦、動科系陳志峰、主計

室廖珮琴 
請    假：蔡其昌委員、蔡岡廷委員、喬友慶委員、孫幸宜委員、張玉芳委員 

壹、報告事項 

◎總務處業務報告 
項

次 工程名稱 經費 執行情形 備註 

1 
興大二村男

生宿舍新建

工程 

本工程經費預

算爲7億2,738
萬元，由校務

基金自籌 5 千

萬元，長期借

款 6 億 7,738
萬元 

1. 106 年 4 月 14 日廠商申報開工，109 年 09 月

30 日竣工。 
2. 109 年 11 月 3 日~11 月 3 日辦理初驗，限期

109 年 12 月 14 日缺失改善完成。 
3. 109 年 12 月 15 日~12 月 28 日辦理初驗複驗

程序。 
4. 110 年 2 月 8 日~2 月 9 日辦理正式驗收，限

期 110 年 3 月 5 日前缺失改善完成後，即辦

理複驗程序。 
5. 傢俱設備及空調工程業已完成發包，俟建築工

程複驗完成後，即進場施作。 

興大二村男生

宿舍新建工程

分南側(1 棟)、
北側(東、西各

1 棟)，地下二

層、地上十層，

總樓地板面積

25,374.02 平方

公尺。 

2 
第二餐廳新

建工程 

本工程經費預

算為 83,016 千

元由校務基金

自籌 

1. 109 年 10 月 14 日召開第 1 次細部設計審查

會。109 年 10 月 27 日及 11 月 5 日與相關單

位(資產組及建築師)討論太陽能管路遷移事

宜及細部設計，設計單位 109 年 11 月 18 日

檢送修改資料。109 年 12 月 3 日召開第 2 次

審查會議，依各委員意見修正後通過。 
2. 109 年 12 月 18 日設計單位刻正修改細部設計

圖說，已送建照圖及建造執照申請書至臺中市

政府都市發展局申請建照。預計 110 年 3 月

上旬前取得建築執照。110 年 02 月 04 日公開

閱覽，閱覽廠商或民眾意見之送達期限 110 年

02 月 19 日。 

第二餐廳新建

工程為地下一

層、地上三層，

總樓地板面積

2,379.17 平方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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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工程名稱 經費 執行情形 備註 

3 

國際獸醫防

疫人才培訓

中心暨獸醫

教學醫院大

樓新建工程 

工程總經費

350,000 千

元，教育部補

助 90,000 千

元，農委會補

助 70,000 千

元及校務基金

自籌 190,000
千元 

1. 109 年 10 月 13 日基本設計報告書教育部送公

共工程會審查。109 年 10 月 27 日教育部函文

公共工程會審查意見。109 年 11 月 16 日召開

基本設計第 3 次圖說審查會，依會議決議請設

計單位著手準備都審資料。 
2. 109 年 12 月 24 日召開預算檢討會，並於 110

年 1 月 13 日前提送修正預算書。110 年 1 月

19 日召開第 2 次預算檢討會議。110 年 2 月 5
日設計單位提送修正預算書。110 年 2 月 24
日召開第 3 次預算檢討會議。 

國際獸醫防疫

人才培訓中心

暨獸醫教學醫

院大樓新建工

程 為 地 下 一

層、地上七層，

總樓地板面積

10,880 平方公

尺。 

4 
智慧機械技

術研發中心

新建工程 

工程總經費

57,992 千元，

由校友捐贈

29,100 千元，

由校務基金自

籌 28,892 千

元 

1. 109 年 11 月 27 日召開基本設計第 1 次設計圖

說審查會議。109 年 12 月 21 日提送基本設計

修正圖說(依審查意見修正後通過)。109 年 12
月 21 日廠商提送初步設計圖說。109 年 12 月

29 日初步設計圖說核定。110 年 1 月 7 日發

文施工廠商 110 年 2 月 17 日前提送細部設計

圖說。110 年 1 月 14 日召開監造案評審會議。

110 年 1 月 21 日監造案決標(楊雪雲建築師事

務所)。 
2. 110 年 1 月 26 日施工廠商來函有關細部設計

圖說擬依原契約期程提送。110 年 2 月 1 日函

文施工廠商細部設計圖說依原契約期程提送

預計於 110 年 4 月 28 日提送細部圖說。 

智慧機械技術

研發中心為共

分為 2 期，第 1
期為地上一層

建築物 ( 預留

第 2 期結構基

礎)，1F 樓地板

面積 1,562 平

方公尺。 

5 
校史館新建

工程 

本工程經費預

算為 95,00 千

元，由校務基

金自籌及校友

捐贈 

1. 109 年 5 月 12 日可行性評估報告簽准。109 年

6 月 24 日提送基本設計圖說(第 1 版)。109 年

09 月 09 日辦理重大工程施工說明會。 
2. 109 年 09 月 30 日校務協調會報告外觀修正。

109 年 10 月 21 日召開基本設計第 1 次圖說審

查會，依會議結論限期 109 年 11 月 11 日前

提送，後續配合審查委員時間召開審查會議續

審。109 年 11 月 25 日第 2 次基本設計審查會

合格。110 年 1 月 25 日提報細部設計資料。

110 年 2 月 4 日退回修正，限期 110.2.22 前補

正。 

校史館新建工

程 為 地 上 三

層，總樓地板

面積 2,408 平

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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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工程名稱 經費 執行情形 備註 

6 
南入口景觀

及雲平樓整

建工程 

本工程經費
120,214 千
元，由校務基
金自籌  

1. 109 年 10 月 30 日設計單位提送修正圖說，核

對審查意見後召開圖說審查會。配合委員時

間，109 年 12 月 03 日召開第 5 次設計圖說審

查會議。110 年 1 月 15 日設計單位提送第 5
次圖說審查會修正圖說。110 年 01 月 28 日召

開第 6 次設計圖說審查會(110.3.10 前提送修

正圖說)。 
2. 有關建築物(雲平樓)耐震能力詳評，110 年 1

月 13 日設計單位提送建築物耐震能力詳評報

告書。110 年 1 月 18 日耐震能力評估報告書

送台中市土木技師公會審查。110 年 2 月 1 日

台中市土木技師公會檢送耐震能力詳細評估

報告第 1 次審查意見，110 年 2 月 27 日請設

計單位於 110 年 3 月 23 日前提送耐震能力修

正評估報告書。 
3. 為配合臺中市政府綠川興城工程施工及降低

施工介面於 109 年 7 月 24 日開工，原預計 109
年 10 月 22 日竣工，109.10.19 因水利局鋪面

尚未完成，申報停工。110 年 1 月 11 日召開

施工協調會議(變更設計資料請廠商提送監造

審查後辦理變更追加事宜)。並辦理廠商變更

設計估價單陳核，及請施工廠商檢送變更設計

資料給監造單位審核。110 年 2 月 23 日變更

設計議價。 

本工程為興大

路與忠明南路

進行綠美化暨

雲平樓內部空

間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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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計室業務報告 

一、110 年度各單位預算分配業經 109 年 12 月 17 日召開會議通過，會議決議及

預算分配表等相關表件已置於本室網站並函知各一級單位，請各單位據以執

行。 
二、本校 109 年度決算書業於 110 年 2 月 8 日函送教育部等相關機關，決算收支

(含附設農林畜牧作業組織)情形如下： 
（一）經常收入 54 億 2,350 萬 4,579 元，經常支出 55 億 1,259 元，決算短絀

7,649 萬 6,680 元，短絀原因主要係提列折舊及攤銷費用。 
（二）固定資產增置擴充改良（資本支出）法定預算數 6 億 3,686 萬 9,000 元，

自籌收入支應固定資產增置，預算編列不足 5,922 萬 6,000 元，已循校

內程序簽准併決算辦理，可用預算數合計 6 億 9,609 萬 5,000 元，實際

支出數 6 億 8,159 萬 6,745 元，預算執行率為 97.92%。 
三、截至 109 年度止，依教育部規定格式計列本校可用資金為 11.14 億元，其中

校本部可用資金為 7.52 億元，附設農林畜牧作業組織可用資金 3.62 億元。 
四、本校(含附設農林畜牧作業組織)110 年度截至 1 月底止收支情形如下： 

（一）經常收入 3 億 1,840 萬 8,786 元，經常支出 2 億 9,353 萬 5,309 元，累

計賸餘 2,487 萬 3,477 元，帳面賸餘原因主要係教學研究訓輔成本與管

理及總務費用較預期減少所致。 
（二）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可用預算數 4 億 1,394 萬 2,000 元，實際執行數

981 萬 2,583 元，執行進度占預算數之 2.37％，請各單位及早規劃積極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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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討論議案 
 
提案單位：副校長室 

案 由 一：擬修訂「臺灣綜合大學系統經費支用辦法」名稱及部分條文，請討論。 
說  明： 

一、依 109 年 12 月 1 日臺灣綜合大學系統執行委員會暨行政單位工作圈 

聯席會議會議紀錄辦理，將名稱修正為「要點」以符合該規定之位

階。 
二、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臺灣綜合大學系統經費支用辦法原條文及會

議紀錄各 1 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回覆臺綜大執行委員會窗口。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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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綜合大學系統經費支用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要點名稱： 
臺灣綜合大學系統經費支用要

點 

辦法名稱： 
臺灣綜合大學系統經費支用

辦法  

「辦法」修正為「要點」，

以符合經費此文件位階。 

一、國立成功大學、國立中興

大學、國立中山大學及國

立中正大學四校(以下簡稱

四校)組成「臺灣綜合大學

系統」(以下簡稱系統)，
為使系統經費支用範圍明

確，特訂定本要點。 

一、國立成功大學、國立中興大

學、國立中山大學及國立中

正大學四校(以下簡稱四校)
組成「臺灣綜合大學系統」

(以下簡稱系統)，為使系統

經費支用範圍明確，特訂定

本辦法。 

配合本要點名稱修正調整

文字，將「辦法」修正為

「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經費，係為使

系統運作順暢並在有效管

理下永續經營而設置，以

提供四校在推動產學合作

或相關事務之營運經費，

藉由運用此經費，將由獲

得的研究計畫之管理費及

服務盈餘逐步回饋，作為

系統永續經營的基本財

源。 

二、本辦法所稱經費，係為使系

統運作順暢並在有效管理下

永續經營而設置，以提供四

校在推動產學合作或相關事

務之營運經費，藉由運用此

經費，將由獲得的研究計畫

之管理費及服務盈餘逐步回

饋，作為系統永續經營的基

本財源。 

配合本要點名稱修正調整

文字，將「辦法」修正為

「要點」。  

六、本要點經執委會及四校校

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後

實施，修正時亦同。 

六、本辦法經執委會及四校校務

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配合本要點名稱修正調整

文字，將「辦法」修正為

「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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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綜合大學系統經費支用要點 
102 年 7 月 8 日臺灣綜合大學系統主計工作圈 102 年度第 1 次會議通過 

102 年 7 月 23 日 102 年度臺灣綜合大學系統執行委員聯席會議通過 

103 年 11 月 24 日 103 年度臺灣綜合大學系統執行委員聯席會議修正通過 

104 年 1 月 6 日國立中正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103 學年度第 2 次會議通過 

104 年 1 月 27 日國立中興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103 學年度第 2 次會議通過 
104 年 3 月 13 日國立中山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104 年度第 1 次會議通過 

104 年 3 月 19 日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103 學年度第 2 次會議通過 
109 年 12 月 4 日國立中興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109 學年度第 2 次會議通過 

110 年 03 月 08 日國立中興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109 學年度第 3 次會議通過 

一、國立成功大學、國立中興大學、國立中山大學及國立中正大學四校(以下簡稱四校)組成

「臺灣綜合大學系統」(以下簡稱系統)，為使系統經費支用範圍明確，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經費，係為使系統運作順暢並在有效管理下永續經營而設置，以提供四校在

推動產學合作或相關事務之營運經費，藉由運用此經費，將由獲得的研究計畫之管理費

及服務盈餘逐步回饋，作為系統永續經營的基本財源。 

三、經費由各校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每年提撥 (國立成功大學1,000萬元，國立中興大學、國立

中山大學及國立中正大學各500萬元)。 

四、申請單位應於系統執行委員會(以下簡稱執委會)審議子計畫通過後檢附經費預算表提出

申請經費，簽請各校校長核准後始得支用，如確有急迫性需要且不及送執委會審議通過

者，得專案簽請各校校長核准後支用。 

五、經費支用範圍如下： 
（一）儀器設備之購置及維護等。 
（二）對學校學術研究及教學發展有關事項之支援。 
（三）國外及大陸地區旅費之支應。 
（四）系統辦公室行政事務費及專兼任人員薪資。 
（五）系統行政中心業務費及專兼任人員薪資。 
（六）系統總校長行政工作費。 
（七）其他推動系統有關事項之支援。 

六、本要點經執委會及四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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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 由 二：有關體育館廁所因現況老舊線路外漏影響師生及校外借用團體使用感

受，擬請同意編列預算 9,183,483 元辦理修繕工程，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據 110 年 1 月 20 日體育室提送修繕簽辦理。 
二、體育館於民國 72 年完工後，已使用近 40 年，各運動場皆經重新整

修，然目前廁所現況老舊，一直以來都僅能進行局部修繕，便器故

障率高。另外，各種線路外漏，外觀凌亂，影響師生及校外借用團

體使用感受，建請同意編列修繕預算 9,183,483 元。 

辦  法：審議通過後，續辦工程推動事宜。 
決    議：同意編列預算 9,183,483 元，施工期程應考慮大環境物價成本及場館

使用情形，選擇適當時機。 
附帶決議：請體育室主任於校務協調會報告體育場館收費辦法及經費收支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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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 由 三：有關「理工大樓 B 棟及 E 棟補照工程」案，擬請同意由校務基金補助

500 萬元整，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據教育部 110 年 1 月 8 日臺教高(三)字第 1090183899 號函辦理。 
二、民國 60 年建築法修正後之未領有使用執照之既有校舍應於 106 年底

前完成相關補照程序，本校早期無照建築物已分年編列預算逐步改善

取得使用執照，惟目前尚有理工大樓 B 棟及 E 棟待改善，經評估補照

費用約 2,059 萬 4,000 元，另須辦理活化約 500 萬元。 
三、配合籌辦醫學院計畫之所需相關醫學研究、產學合作空間，整體規劃

改善既有建築物，擬辦理本校理工大樓 B 棟及 E 棟補照及活化再生，

經報請教育部核定補助 2,039 萬 9 千元，另須由本校自籌 500 萬元，

本自籌款擬請同意由校務基金補助。 
四、檢附教育部同意函及補照費用估價單等資料各 1 份。 

辦  法：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後，擬由本處辦理後續事宜。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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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 由 四：「興大廣場設計案」募款不足數擬請同意由校務基金支應，請討論。 

說  明： 
一、旨案規劃範圍包含校園東北方接鄰國光路與興大路之舊校門、國農大

樓附近區域周邊空間，原預估經費 13,196,563 元，擬由募款經費及校

務基金支付，並依經費撥付分期施工，經 103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基金

會管理委員會討論通過。 
二、旨案第一期工程經費 8,477,801 元係向校務基金借款，募款金額

2,987,190 元已償還校務基金，募款不足數 5,490,611 元擬請同意由校

務基金支應。 
三、「興大廣場」空間規劃促進校園與周邊綠帶結合，第一期工程開啟校園

東北角景觀視野，提供師生休憩空間，已達工程預定效益，故不繼續

其他工項。  
四、檢附前述會議紀錄及工程經費支出表等資料各 1 份。 

辦  法：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後，辦理借款結案。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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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單位：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動物科學系) 

案 由 五：動物科學系興建動物試驗舍借支說明案，請討論。 

說  明： 

一、104 年 5 月 8 日校務會議同意動物科學系(以下簡稱本系)以不超過

5,000 萬元，更新老舊畜舍，改善師生教學研究環境。 

二、畜舍更新實際執行經費 4,902 萬 3,258 元，從 105 年 3 月搬遷至 106
年 6 月完工，耗時 16 個月，學生立即恢復正常動物飼養實習。 

三、經費補助部分，農委會同意補助 2,000 萬元，惟受 104 年 8 月蘇迪勒

風災對農業造成重大災害影響，農委會改分兩年補助，104 年 1,200 萬

元，105 年 800 萬元。但受主計經費年度的限制，104 年 10 月 29 日

校務基金通過，不足之 800 萬元，先由校務基金借支，以利工程發包，

符合行政程序。 

四、105 年農委會依約定補助 980 萬元，於 105 年 5 月由校長室通知相關

人員討論（薛校長、黃副校長、鄧季玲專委、陳樹群院長、劉登城系

主任(缺席)、陳志峰場長等人），惟該日對經費歸還校務基金未有具體

之做法。 

五、105 年 10 月農委會通知該款項尚未使用，且因農委會核定 104 年計畫

並非兩年期計畫，105 年無法以延續型計畫提送，須以新計畫方式提

送審查。因時間緊迫，動科系陳志峰主任與農資學院陳樹群院長討論

之後，由陳院長指示以「強化現代化動物試驗舍設施暨培育食品安全

檢驗人才」計畫名稱研提，經費分配如下： 

使用單位 
經費預算 (元) 

經常門 資本門 合計 

動科系 0 5,440,000 5,440,000 
農場 0 1,560,000 1,560,000 
園藝場 0 1,000,000 1,000,000 
食品及畜產品檢測中心 454,545 0 454,545 
農資院 454,545 0 454,545 
農產品驗證中心 727,274 0 727,274 
行政管理費 163,636 0 163,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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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 1,800,000 8,000,000 9,800,000 
爰此，合先敘明。 

六、動物試驗舍的更新，改善動物科學系使用 30 年的老舊畜舍，嘉惠本

系師生教學與研究的環境；同時也呈現中興大學在康堤的景觀。惟農

委會經費補助，受風災影響與核定計畫上受主計年度的限制。使得良

善提升教學設施得美意，留下不完美的句點。 

七、105 年農委會撥款 980 萬元，補足第一年之缺額，然受限於非連續性

計畫，須新擬「強化現代化動物試驗舍設施暨培育食品安全檢驗人才」

計畫送審，且要通過計畫期末審查，計畫執行與管控均須依照農委會

相關規定辦理。此過程雖不符合校務基金使用與歸還之行政程序，但

相關經費實際使用於本校不同單位，進行改善教學與研究設施及專業

人才培育。懇請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酌請同意，本系於 104 年 10 月

29 日第二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借支之 800 萬元已歸還。 

八、檢附前述相關會議紀錄、計畫書等資料各 1 份。 

(秘書室補充：按動科系 1101700195 號簽有關興建動物舍借支與還款計

畫擬提本會討論一案，經會辦單位表示意見略以，建請籌

措相關財源積極還款，並提還款計畫送本會議審議。併提

請審議。) 
決    議：還款金額同意調整為 544 萬元，分 20 年平均攤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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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 由 六：擬編製「111 年度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概算表」，請討論。 

說  明：依據「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第六條有關：「管理委員會之

任務如下：一、校務基金年度概算之審議。」之規定辦理。 

辦  法：審議通過後，陳報教育部。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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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單位：主計室 

案 由 七：擬編製 111 年度收支預計表及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遞延費用預

算，請討論。 

說  明： 
一、本校 111 年度預算基本需求教育部補助款暫依 110 年度額度匡列，包

括經常門 16 億 3,559 萬 9 千元(含績效型補助 800 萬元)、資本門 8,383
萬元。 

二、經彙整各單位 111 年度收支預估查調結果，並參酌以前年度決算執行

情形，本校 111 年度預計編列經常門收入 50 億 7,860 萬 1 千元(含業務

收入 47 億 9,857 萬 1 千元及業務外收入 2 億 8,003 萬元)，較 110 年度

預算 49 億 4,936 萬元，增加 1 億 2,924 萬 1 千元；經常支出 52 億 6,187
萬元(含業務成本與費用 51 億 183 萬 3 千元及業務外費用 1 億 6,003 萬

7 千元)，較 110 年度預算數 51 億 3,468 萬 9 千元，增加 1 億 2,718 萬

1 千元；111 年度收支編列增加主要原因係建教合作收入、推廣教育收

入及資產使用及權利金收入增加，故支出相對增加所致。收支相抵後

111 年度預算短絀 1 億 8,326 萬 9 千元。  
三、本校 111 年購建固定資產預算編列 5 億 1,007 萬 8 千元，除暫依總務

處提案數額匡列外，補助及委辦計畫係衡酌以前年度執行情形匡列。

無形資產係依計資中心提報電腦經費匡列 444 萬 5 千元；遞延費用依

總務處提案數匡列 3,250 萬元。以上預計編列情形。 
辦  法：審議通過後，依「111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編製辦法」

編製 111 年度預算，並依編製日程表時限將概算書表函送教育部及行

政院主計總處等機關，惟嗣後如該等上級機關有修正意見，擬請授權

主計室依規定修正。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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